
 联 合 国   E/CN.6/2013/NGO/195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Distr.: General 
10 December 2012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12-64100 X (C)    100113    160113 
*1264100C*  
 

 

妇女地位委员会 

第五十七届会议 

2013 年 3 月 4 日至 15 日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以及题为“2000 年 

妇女：二十一世纪两性平等、发展与和平” 

的大会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重大关切领域 
战略目标和行动的执行情况以及进一步的 

行动和倡议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恢复世界外联牧师提交

的声明 
 
 

 秘书长收到下列声明，现依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第 36 和

第 37 段的规定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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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 
 
 

  追溯暴力侵害妇女问题的基本要素 
 
 

 暴力侵害妇女和女孩最为突出的证据是，在一些国家，女婴被杀死或在出生

前就被堕胎，而男婴则被允许活下来。这个问题如此普遍，看起来几乎无法控制；

但是还是有希望解决。 

 生命是宝贵的，每个生命在创造时就有一个目的,在他们活着时就应当实现

这一目的。各国面临的诸多挑战——全球变暖、经济衰退、社区和国家之间持续

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没有向那些拥有解决办法的人提供机会，让他们表达

自己的看法或给他们生存机会以提出他们的解决办法。关于暴力侵害妇女和女孩

问题，情况更是如此。这意味着，在这一点上存在着真空，错误的人占据着职位，

而他们提不出解决方案来。 

 尽管存在一个妇女顶十个男子的情况，但是在男女两性一起工作/行使职责

时，身体构造和能力上的差别优势也会抵消。我们必须开始改变受虐待妇女和女

孩的心态。 

 应当向女孩灌输她们可向其家庭、社区和世界提供积极而有价值的东西。 

 应当打破受虐待妇女中存在的恐惧的恶性循环，不仅是通过教育，而且还要

通过成立支助小组——不是由女权主义推动的，而是将重点放在公平地增强妇女

权能上。 

 各国政府，不管它们的信仰体系是什么，都必须认识到，妇女能够为所在社

区和国家的经济增长做出巨大贡献，并且帮助她们的国家摆脱债务。因此，各国

的立法者必须更多地关注这个事实，并且开始审查和修改法律，以便更好地对待

妇女和女孩。他们必须出台保护妇女和女孩在各个层面免受来自两种性别的虐待

的法律。 

 妇女在工作中遭受性骚扰以及不能实现男女同工同酬，也是暴力侵害妇女的

例子，因为妇女也是劳动力队伍中的一员，薪水低限制了她们有效供养家庭的能

力，会在各方面带来严重的不利影响。  

 各国政府和男子必须普遍认识到，妇女能够为本国的数字、经济和社会增长

做出重要贡献。 

 全世界的妇女人数超过男子，因此可能出现一种普遍担忧，特别是在中东国

家，认为不远的将来妇女不仅在数量上会超过男子，而且还可能统治男子；对于

许多男子来说，这比诅咒还糟糕。因此，他们为控制女性居民，采取了严厉、极

端和不道德的措施。不幸的是，这包括比例较高的杀害妇女、杀害胎儿和杀害婴

儿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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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我们认识到在处理暴力侵害妇女和女孩问题时遇到许多挑战，但我们首

先必须愿意接受这一事实，即无论男女，我们都是人，面对身体伤害时都有受伤

的危险。我们都由基本元素组成，只是因性别不同而有一些显著区别。因此我们

必须尊重妇女。 

 为了结束暴力侵害妇女和女孩行为，首先必须着眼于人类生活的价值，这使

其成为一个人权问题，每个妇女和女孩不仅拥有生命权，而且还有过上好生活的

权利！这也意味着生命权超出了文化，甚至是宗教习俗——不管它们存在的时间

有多长。 

 自从创造人类以来，就一直存在着暴力侵害妇女现象。必须保护妇女和女孩；

她们在每一层面的作用都是非常重要的。妇女是母亲，有能力孕育后代，而其他

人都不行。妇女平息了世界的残暴。妇女是送给世界的礼物，必须尊重、爱戴、

珍惜和呵护，如果我们都这样做，全世界将会发生重大而积极的变化。 

 现在，消除暴力侵害妇女行为以及保护妇女和女孩免受各类暴力行为侵害，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我们在背后提供全力支持。如果这样做，得到的肯定比

失去的要多。 

 

 


